关于《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市县级政府2023版）》三级指标第47项工作的

情况说明
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于处罚清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实际要求，鲁山县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要求“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于处罚清单”，提出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在执法过程中，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对纳入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轻微违法行为实施容错机制，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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